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
京规自（延）供审函〔2025〕0001 号

关于延庆新城 YQ00-0205-0001 地块

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土地储备供应）

“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

北京市延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

经“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议，按照政府土地供应计划

的安排，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和城乡规划要求，

经研究，现将有关意见函告如下：

一、土地供应用地及建设规划要求

1.土地储备供应用地位置、范围：详见附图及钉桩（2025

规自（延）测字 0005 号）。

2.用地性质、用地规模、地上建筑规模等指标详见下表：

序号

规划

地块

编号

用地

性质

及代

码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地上建筑

规模

（平方米）

建筑

高度

（米）

容积

率

建筑

密度

（%）

绿地

率

（%）

备注

1

YQ00

-020

5-00

01

二类

居住

用地

（R2

）

22306.634 36136.747
24（局

部30）
1.62 30 30

含一处社区助残

中心，建筑面积约

300平方米，位置

设于地上；含一处

末端营业网点，建

筑面积约50平方

米，位置设于地

上。

总计 22306.634 36136.747 - - - - -



二、建设规划要求

1.建筑退让距离：应满足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城市

道路两侧和交叉路口周围新建、改建建筑工程的若干规定》

和《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2003 年）的要求。

2.建筑间距：应符合《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

（2003 年）、《北京市生活居住建筑间距暂行规定》以及日照、

消防等要求。

三、绿化环境规划要求

1.古树名木保护：应符合《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

例》的要求。

2.其他树木要求：胸径 30 厘米以上的树木应当予以保

留，如需伐移须取得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意见。

四、交通规划要求

1.关于停车泊位：应满足《<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指标>和<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实施意见>

的通知》（京政发〔2015〕7 号）、《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

计通则》（2003 年）、《北京市公共建筑机动车配建指标》及

有关规定执行。

2.本项目应按照市交通委《关于延庆区小营村、石河营

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意见的函》

（京交函〔2017〕1522 号）及有关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五、市政与基础设施规划要求

根据项目建设需求，商各相关行业部门落实供水、供电、

供热、供燃气、雨水、污水、再生水、信息管线、生活垃圾

配套及相关施工许可等市政基础设施条件。

六、文物保护要求



根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出具的《关于延庆区小营村、石

河营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自行拆分05街区

YQ00-0005-0003/05/06/09/10/13/16/19/20/21/22/23/24/26/27/28

/29/30/31/32/33/34、06街区YQ00-0006-0009/10/15地块以及规

划小营西街、小营东街、延庆小营四、八、九、十号加密路）

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函》（文研保函〔2021〕307 号），本项

目勘探区域内考古工作已结束，项目地块暂不涉及地上不可

移动文物。需加强对项目实施的全程监管，组织专业机构参

与指导，项目实施中如发现有价值遗存，应立即停止施工并

组织研究，提出调整方案，及时向属地文物部门上报，确保

文物安全。

七、居住项目规划设计要求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建要求

1.建筑项目应遵照北京市政府《关于全面发展绿色建筑

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意见》以及《北京市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的有关要求执行，项目应采用绿色照明技术、供暖锅炉系统

节能技术、空调系统节能技术、电机系统节能技术、高温空

气燃烧技术、热泵技术、太阳能利用技术、雨洪利用技术、

节水器具及节水控制技术等节能节水、减排技术，并在设计

说明中做出专门说明。

2.凡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和翻建四层（含）

以上住宅的，均须进行适老性设计。住宅适老性设计具体内

容包括：设置电梯、紧急呼叫装置、安装扶手等。各设计单

位在进行住宅项目适老性设计时，除符合国家及本市相关技

术标准规范外，在设计说明中须注明电梯规格、位置，并在

设计中预留设置紧急呼叫装置和安装扶手的条件。

3.项目建设应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



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和<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指标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政发〔2015〕7 号) 及《< 居

住配套服务设施规划建设使用管理（试行）>的通知》（京商

务规字〔2018〕6 号）的有关要求，落实居住项目公共服务

设施的配置、补充和完善工作。根据《北京延庆区新城

YQ00-0205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3 年-2035

年）》和《北京延庆区新城 YQ00-0205-0001、0002 等地块规

划综合实施方案》，针对规划范围内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进行

统筹研究，本项目地块需配建一处社区助残中心，建筑面积

不小于 300 平方米，位置设于地上；需配建一处末端营业网

点，建筑面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位置设于地上；各类需要

配置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内容，应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同意意

见。

八、其它规划要求

1.关于规划指标方面的要求:地上建筑规模、控高、建

筑密度为上限，绿地率为下限。住宅建筑标准层层高一般不

应超过 3.3 米。商业、办公类建筑应按照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等委办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

（京建发〔2017〕第 112 号）以及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

规划国土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严格商业办公类项目规划建设

行政审批的通知》（京建发〔2017〕147 号）的有关要求执行。

2.关于雨水工程利用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关于加强雨

水利用工程规划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市规发〔2012〕791

号)、《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13)》及

《 海 绵 城 市 雨 水 控 制 与 利 用 工 程 设 计 规 范 》

（ DB11/685-2021 ）、《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设 计 标 准 》



（DB11/T1742-2020）等有关要求执行。

3.关于绿色建筑和节能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北京市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发展绿色建筑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意见》及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11/T825）等有关要求执行。项目

建设期间应注意优化建筑设计，统筹考虑能源供应及利用方

案，选用高效节能环保设备，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完善能

源管理措施，提升绿色建筑星级及占比，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及碳排放数量。

4.关于装配式建筑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北京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京政办

发〔2022〕16 号）、《北京市发展装配式建筑 2020 年工作要

点》（京装配联办发〔2020〕2 号）、《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DB11/1831-2021）及市住建委的有关要求执行。

5.关于公用充电设施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北京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和<北京

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政发

〔2015〕7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管理的实施意见》（京政办发〔2017〕

36 号）、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关于印发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

行车相关配建指标的通知》（京规自发〔2023〕2 号）、《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1455-2017）及相

关行业规范标准的有关要求执行，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

安装条件。

6.关于项目周边规划道路、绿地等同步实施公共用地的

要求: 项目地块南侧湖北东路、西侧小营中路、北侧小营东

街均已按规划实施，剩余东侧规划街坊路（街坊路不出让），



用地面积 1443.426 平方米，由一级开发主体负责投资实施，

实施完成后按照延庆区政府意见移交接收主体管理。该街坊

路应优先保障慢行出行，兼具车行功能，线形可结合实施方

案进行优化，街坊路不纳入该居住用地建设项目的计容面

积。项目地块南侧、西侧、北侧的规划绿地由一级开发主体

负责代征，完成后移交延庆区园林绿化局实施管理，该绿地

应与项目同步实施完成。

7.关于人防工程建设要求：该项目依据延庆区人民防空

分区规划及《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印发《人防分区规

划快速使用指南》的通知》（京国动办发〔2024〕78 号），

YQ00-0205-0001 地块无人防建设需求。如本项目涉及规划调

整及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应另行征求人防部门意见。上述要

求最终以人防部门审定意见为准。

8.关于涉水事项要求：（1）请严格按照市水务局《关于

延庆新城 YQ00-0005-0001 及 YQ00-0006-0005 等地块规划水

资源论证报告的批复》（京水行许字〔2018〕180 号）及延庆

区水务局《关于延庆新城 YQ00-0205-0001、0002 等地块规

划综合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的复函》（京延水务文〔2025〕25

号）要求开展相关工作。（2）应统筹考虑项目区域所涉及各

项水务基础设施的规模、空间位置及建设时序，确保项目建

成投入使用前各涉水设施建成并能正常投入使用，以保障项

目建成后的供排水安全；应按照水生态空间管控要求，协调

好项目开发与水生态空间的关系。（3）项目在开工前需完成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项目需要临时用水

的，应当在计划取用水之前办理临时用水指标审批。（4）节

水设施应满足《北京市节水条例》相关要求，建设项目产权



单位应当在节水设施竣工后、投入运行前进行建设项目节水

设施备案。（5）项目区应采用雨污分流，红线内供水、雨水、

污水及再生水管线应与项目主体同步设施，并做好上下游管

线衔接。

9.关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规划范围内住宅等环境敏感

建筑后续建设应合理布局，按照《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2021-2025 年）>的通知》，土地出让前应开展噪声影响

分析并落实降噪措施或预留条件。

10.关于防灾减灾方面要求：该项目位于延庆区新城

0205 街区。依据已有资料，工程场地及周边 1km 内未发现有

全新世活动断裂通过。按照相关规定，本项目可不开展地震

安全性评价，按照 GB18306-2015《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进行抗震设防。本项目不需办理影响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

测环境的建设工程的许可。

专此函达。

附件：附图及钉桩成果（2025 规自（延）测字 0005 号）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

2025 年 4 月 1 日



关于延庆区新城YQ00-0205-0001地块建设项目规划

条件

2025年04月02日备注：本图为计算桩 输出日期：图幅号： 40717-19

40717-15图幅号：

1:2000

申请单位：
延庆分局（北京市延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

心）

本附图与该供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函文图一体方为

有效文件。

（土地储备供应）“多规合一”审核意见函附图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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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

测量条件拟定单位：综合审批科

测量成果编号：2025 规自（延）测字 0005 号

建设单位：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用地位置：北京市延庆区 YQ00-0205 街区

项目名称：延庆区小营村石河营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

YQ00-0205-0001 地块拔地钉桩

测量单位：北京锦延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延庆区中关村延庆园风谷四路 8 号院 27 号楼 614

室

电话：0106917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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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条件

发文号： 2025规自（延）测字0005号
建设单位 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 王丙强 联系电话 18811783505
图幅号

项目性质（名称） 延庆区小营村石河营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YQ00-0205-0001地块拔
地钉桩

用地位置 北京市延庆区YQ00-0205街区

建设用地规模 约 平方米
用地规模

城市公共用地规模 约 平方米

相关规划案卷文号

项目

基本

情况

其他备注事项

各地块用地性质： 

一、建设用地（JS）

序号 地块（工程） 

编号
用地分类代码 用地分类名称 备注

1 YQ00-0205-000
1

R2 R2二类居住用地

二、 城市公共用地（CS）

序号 地块编号 用地分类代码 用地分类名称 备注

1 街坊路 S1 S1城市道路用地

2 绿化用地 G1 G1公园绿地

测量条件【用地位置、范围、桩点、道路红线等，详见附图】：

    2024年2月7日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交《关于申请办理小营石河营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

整治项目YQ00-0205-0001地块拨地钉桩的函》，申请对该项目YQ00-0205-0001地块进行钉桩。

    根据《延庆新城YQ00-0205-0001、YQ00-0205-0002等地块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已公示未批

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2025年第2次规建工作专题会会议纪要》要求根据规划实施方案确

定范围开展钉桩相关工作，拟定延庆区小营村、石河营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

YQ00-0205-0001地块的用地范围测量条件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延庆新城YQ00-0205街区。0205-0001地块东至街坊路，南至湖北东路，西至小

营中路，北至小营东街。项目主体为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2月3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

政府同意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小营村、石河营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实施主体，

具体负责前期手续办理、融资贷款、居民安置、经营性用地入市交易等工作）。

    二、请计算地块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请对城YQ00-0205-0001地块用地进行钉桩，并计算地块面积。

    街坊路面积：请计算点的围合面积。

    三、道路交叉口抹角应满足《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及《城市测量规范》。

    四、实地钉桩，请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延庆镇政府等相关权属单位共同现场指界确认。

    五、后续《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正式批复后，若涉及调整钉桩成果，再根据规综方案调整钉桩

范围。

    六、未尽事宜请询延庆镇等相关部门。

拟定部门 综合审批科 联系电话 6917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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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人 鲁浩 拟定人签字及日期 日期 2025-02-08

审核人 辛雨 审核人签字及日期 日期 2025-02-08
签发人 张硕 签发人签字及日期 日期 2025-02-08
测绘单位 北京锦延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测绘资质证号 乙测资字11517079
测绘单位

内部编号

JYCH-2025(008)

工作联系记录:

测量/计算人 刘守招 审核人 秦华彪 签发人 丁亚平

告知事项

1、本测量条件是《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的必备附件。

2、本条件附示意图1份，图文一体方为有效文件。

3、与用地相临的道路红线、河道蓝线等规划控制线尚未定线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市规划院定

线后，再委托具有城乡用地测量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测量工作。

4、测绘单位应当将本条件编号作为《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的编号。

5、测绘单位应当对完成的《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各页加盖测绘成果专用章或统一加

盖骑缝章。

6、测绘单位测量发现本条件内容与现状单位用地或历史规划用地发生矛盾的，请及时与拟定部门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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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

测量成果编号： 2025规自（延）测字 0005号 核发日期： 2025-02-10

测量条件拟定单位：综合审批科

规划文号：无

建设单位：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用地位置：北京市延庆区 YQ00-0205街区(YQ00-0205-0001 地块 建设用地)

该用地范围已经测量，测算坐标如下：

桩  号 距 离 (m) 横 坐 标（Y） 纵 坐 标 (X)

13 468554.206 365753.624
43.043

14 468511.994 365745.207
1.000

15 468511.799 365746.188
7.000

16 468510.430 365753.053
93.518

1 468492.147 365844.766
3.069

2 468495.111 365845.561
7.015

3 468501.887 365847.377
33.167

4 468533.923 365855.963
12.026

5 468545.539 365859.076
149.452

6 468689.896 365897.767
63.856

7 468704.346 365835.567
8.004

8 468706.157 365827.771
35.017

9 468714.081 365793.662
7.003

10 468715.665 365786.840
1.002

11 468715.892 365785.864
152.868

12 468565.975 365755.971
12.001

13 468554.206 365753.624

成

果

测量单位 北京锦延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测量单位内部编号 JYCH-2025(008)

填  表 赵娇奇 校对 冯占军 审  核 秦华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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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单位内部编号

审 核填 表 校 对

测量单位

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

略 图

测量成果编号： 核发日期：

测量条件拟定单位：

规划文号：

建设单位：

用地位置：

JYCH-2025(008)北京锦延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秦华彪赵娇奇 冯占军

无

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延庆区YQ00-0205街区

2025规自（延）测字0005号 2025-02-10

综合审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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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面积（平方米） 合计（亩） 用地性质

本地块用地面积：22306.634平方米

YQ00-0205-0001 22306.634 33.460 R2二类居住用地

YQ00-020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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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

测量成果编号： 2025规自（延）测字 0005号 核发日期： 2025-02-10

测量条件拟定单位：综合审批科

规划文号：无

建设单位：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用地位置：北京市延庆区 YQ00-0205街区(绿化用地 地块 城市公共用地)

该用地范围已经测量，测算坐标如下：

桩  号 距 离 (m) 横 坐 标（Y） 纵 坐 标 (X)

48 468489.418 365858.343
3.100

49 468492.412 365859.145
7.015

50 468499.188 365860.961
28.180

51 468526.407 365868.256
22.029

52 468547.685 365873.959
138.202

18 468681.176 365909.737
8.022

17 468688.069 365905.634
8.076

6 468689.896 365897.767
149.452

5 468545.539 365859.076
12.026

4 468533.923 365855.963
33.167

3 468501.887 365847.377
7.015

2 468495.111 365845.561
3.069

1 468492.147 365844.766
93.518

16 468510.430 365753.053
7.000

15 468511.799 365746.188
1.000

14 468511.994 365745.207
43.043

13 468554.206 365753.624
12.001

成

果

12 468565.975 365755.971

测量单位 北京锦延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测量单位内部编号 JYCH-2025(008)

填  表 赵娇奇 校对 冯占军 审  核 秦华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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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

测量成果编号： 2025规自（延）测字 0005号 核发日期： 2025-02-10

测量条件拟定单位：综合审批科

规划文号：无

建设单位：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用地位置：北京市延庆区 YQ00-0205街区(绿化用地 地块 城市公共用地)

该用地范围已经测量，测算坐标如下：

桩  号 距 离 (m) 横 坐 标（Y） 纵 坐 标 (X)

12 468565.975 365755.971
152.868

11 468715.892 365785.864
6.221

37 468717.300 365779.804
8.050

36 468712.936 365773.039
142.476

38 468573.211 365745.177
22.000

39 468551.636 365740.875
28.005

40 468524.172 365735.399
12.100

41 468514.104 365742.110
7.516

42 468507.850 365746.279
3.845

43 468504.651 365748.412
4.841

44 468500.623 365751.097
0.328

45 468500.559 365751.419
62.035

46 468488.431 365812.257
34.352

47 468481.715 365845.946
14.595

48 468489.418 365858.343

成

果

测量单位 北京锦延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测量单位内部编号 JYCH-2025(008)

填  表 赵娇奇 校对 冯占军 审  核 秦华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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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单位内部编号

审 核填 表 校 对

测量单位

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

略 图

测量成果编号： 核发日期：

测量条件拟定单位：

规划文号：

建设单位：

用地位置：

JYCH-2025(008)北京锦延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秦华彪赵娇奇 冯占军

无

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延庆区YQ00-0205街区

2025规自（延）测字0005号 2025-02-10

综合审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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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面积（平方米）合计（亩） 用地性质

本地块用地面积：6310.447平方米

绿化用地 6310.447 9.466 G1公园绿地

绿化用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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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

测量成果编号： 2025规自（延）测字 0005号 核发日期： 2025-02-10

测量条件拟定单位：综合审批科

规划文号：无

建设单位：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用地位置：北京市延庆区 YQ00-0205街区(街坊路 地块 城市公共用地)

该用地范围已经测量，测算坐标如下：

桩  号 距 离 (m) 横 坐 标（Y） 纵 坐 标 (X)

18 468681.176 365909.737
2.791

19 468683.872 365910.460
5.999

20 468689.667 365912.013
6.724

21 468696.162 365913.754
0.279

22 468696.432 365913.826
1.390

23 468696.746 365912.472
8.600

24 468698.692 365904.095
0.005

25 468698.687 365904.094
76.349

26 468715.966 365829.726
21.551

27 468720.844 365808.734
0.318

28 468720.917 365808.424
13.147

29 468723.892 365795.618
3.392

30 468724.660 365792.314
3.612

31 468725.477 365788.796
2.160

32 468725.966 365786.692
10.847

33 468728.420 365776.126
7.003

34 468721.552 365774.757
6.001

成

果

35 468715.667 365773.583

测量单位 北京锦延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测量单位内部编号 JYCH-2025(008)

填  表 赵娇奇 校对 冯占军 审  核 秦华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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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

测量成果编号： 2025规自（延）测字 0005号 核发日期： 2025-02-10

测量条件拟定单位：综合审批科

规划文号：无

建设单位：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用地位置：北京市延庆区 YQ00-0205街区(街坊路 地块 城市公共用地)

该用地范围已经测量，测算坐标如下：

桩  号 距 离 (m) 横 坐 标（Y） 纵 坐 标 (X)

35 468715.667 365773.583
2.785

36 468712.936 365773.039
8.050

37 468717.300 365779.804
6.221

11 468715.892 365785.864
1.002

10 468715.665 365786.840
7.003

9 468714.081 365793.662
35.017

8 468706.157 365827.771
8.004

7 468704.346 365835.567
71.933

17 468688.069 365905.634
8.022

18 468681.176 365909.737

成

果

测量单位 北京锦延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测量单位内部编号 JYCH-2025(008)

填  表 赵娇奇 校对 冯占军 审  核 秦华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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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单位内部编号

审 核填 表 校 对

测量单位

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

略 图

测量成果编号： 核发日期：

测量条件拟定单位：

规划文号：

建设单位：

用地位置：

JYCH-2025(008)北京锦延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秦华彪赵娇奇 冯占军

无

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延庆区YQ00-0205街区

2025规自（延）测字0005号 2025-02-10

综合审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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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面积（平方米） 合计（亩） 用地性质

本地块用地面积：1443.426平方米

街坊路 1443.426 2.165 S1城市道路用地

街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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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图

第9页 共9页

测量条件拟定单位 综合审批科 测量成果编号 2025规自（延）测字0005号

用地总面积：30060.507平方米
其中，城市公共用地:7753.873平方米

建设用地:22306.634平方米

建设单位 中建京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规划文号 无

测量单位 北京锦延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内部编号 JYCH-2025(008)

用地位置 北京市延庆区YQ00-0205街区

填表 赵娇奇 校对 冯占军 审核 秦华彪 核发日期 2025-02-10

北京锦延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YQ00-0205-0001

绿化用地

街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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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延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
	经“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议，按照政府土地供应计划的安排，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和城乡规划要求，
	    一、土地供应用地及建设规划要求
	1.土地储备供应用地位置、范围：详见附图及钉桩（2025规自（延）测字0005号）。
	2.用地性质、用地规模、地上建筑规模等指标详见下表：
	二、建设规划要求
	1.建筑退让距离：应满足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城市道路两侧和交叉路口周围新建、改建建筑工程的若干规定
	2.建筑间距：应符合《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2003年）、《北京市生活居住建筑间距暂行规定
	三、绿化环境规划要求
	1.古树名木保护：应符合《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
	2.其他树木要求：胸径30厘米以上的树木应当予以保留，如需伐移须取得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意见。
	四、交通规划要求
	1.关于停车泊位：应满足《<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和<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实施意
	2.本项目应按照市交通委《关于延庆区小营村、石河营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意见的函
	五、市政与基础设施规划要求
	根据项目建设需求，商各相关行业部门落实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雨水、污水、再生水、信息管线、生活垃
	六、文物保护要求
	根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出具的《关于延庆区小营村、石河营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自行拆分05街区YQ
	七、居住项目规划设计要求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建要求
	1.建筑项目应遵照北京市政府《关于全面发展绿色建筑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意见》以及《北京市绿色建筑设计标
	2.凡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和翻建四层（含）以上住宅的，均须进行适老性设计。住宅适老性设计具
	3.项目建设应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 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和<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
	八、其它规划要求
	1.关于规划指标方面的要求:地上建筑规模、控高、建 筑密度为上限，绿地率为下限。住宅建筑标准层层高一
	2.关于雨水工程利用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关于加强雨水利用工程规划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市规发〔201
	3.关于绿色建筑和节能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发展绿色建筑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意见》
	4.关于装配式建筑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京政
	5.关于公用充电设施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和<
	6.关于项目周边规划道路、绿地等同步实施公共用地的要求: 项目地块南侧湖北东路、西侧小营中路、北侧小
	7.关于人防工程建设要求：该项目依据延庆区人民防空分区规划及《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印发《人防分区
	8.关于涉水事项要求：（1）请严格按照市水务局《关于延庆新城YQ00-0005-0001及YQ00-
	9.关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规划范围内住宅等环境敏感建筑后续建设应合理布局，按照《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
	10.关于防灾减灾方面要求：该项目位于延庆区新城0205街区。依据已有资料，工程场地及周边1km内未
	专此函达。
	附件：附图及钉桩成果（2025规自（延）测字0005号）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

